大荔县2023年暑期设施设备采购项目(二次)
采购需求
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按照按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渭南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暨“千园达标”工作要求，实施大荔县域幼儿园及义务段学校设施设备购置项目，加快补齐县域设备短板，改善我县教育教学基础设施、不断提高学前及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。项目包含大荔县许庄中心小学等学校设施设备采购、2023年新增班级设备采购、市场路等四所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及实验幼儿园设施设备采购。

2、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
（1）《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4〕185号）；

（2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号）；

（3）《财政部、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06〕90号）；

（4）《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号）；

（5）《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；

（6）《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； 

（7）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。

3、交货期要求：

合同签订生效后 (空调）20日历天内安装调试完毕。
4、交货地点：

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
执行所有现行的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、规范、规程中的强制性条款。

三、采购标的数量和规格

详见附表
四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
质量要求：合格 

安全要求：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要求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杜绝安全隐患 

技术规格：须满足国家、行业相关规范要求及本项目各标包参数要求； 

质保/服务期：72个月。
五、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供应商需要提供项目组织实施计划完整可行，人力财力等保障措施可靠，提供安装服务实施方案，根据货物交付时间节点，落实送货安装时间和人员安排，确保按期交付使用。提供售后服务的能力及具体的售后服务方案，确保发现问题并能够在48小时内进行维修售后。并提供品控管理方案，对产品品质有管理管控过程，有独立品管部门和专门品管人员，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完善。

六、验收标准
1、所供产品的规格、品牌、型号、数量符合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要求。

2、所有产品均已运输至指定地点，并验收完毕。

3、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、工具、技术资料等齐全；

4、符合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；

5、产品验收清单（注明各部件的品名、数量、规格型号和原产地或生产厂家）

6、所供产品的售后承诺及培训符合投标文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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